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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5年7月22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7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2日9:15至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高唐路234号9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谭骅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则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81人，代表股份123,842,7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6.26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3,417,7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80人，代表股份90,425,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8794％。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9人，代表股份8,812,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57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79人，代表股份8,812,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578％。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提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58,9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4％；反对1,3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8％；弃权

7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29,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3％；反对1,3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8792％；弃权7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55％。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67,2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241％；反对1,2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4％；弃权

8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37,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4495％；反对1,2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2824％；弃权8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3,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8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13,6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08％；反对1,26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13％；弃权

8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83,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413％；反对1,26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3516％；弃权8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77,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322％；反对1,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9％；弃权

8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47,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5641％；反对1,2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2903％；弃权80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6,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56％。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26,4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911％；反对1,2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4％；弃权

8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7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96,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9865％；反对1,28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638％；弃权83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9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604,8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929％；反对1,3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4％；弃权

9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75,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6067％；反对1,3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5.0279％；弃权9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3,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5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648,1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279％；反对1,2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8％；弃权

9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5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18,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0981％；反对1,2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3300％；弃权9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18,33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46％；反对1,2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5％；弃权

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88,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946％；反对1,2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1156％；弃权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7,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05,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39％；反对1,2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6％；弃权

876,2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0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75,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36％；反对1,2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3141％；弃权876,2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4,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600,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894％；反对1,29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1％；弃权

949,3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570,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5567％；反对1,29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6716％；弃权949,3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9,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71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44,3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056％；反对1,2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7％；弃权

852,9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8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1895％；反对1,24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1326％；弃权852,9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8,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1,720,0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860％；反对1,2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7％；弃权

840,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690,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9138％；反对1,2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5547％；弃权840,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1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2,052,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45％；反对1,2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46％；弃权

546,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0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022,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6878％；反对1,24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1167％；弃权546,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郭钟泳律师、陈嘉颖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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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于2025年7月22日上午9点30分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18日以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董事9人，其中董事陆怡皓先生因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长谭新乔先生代为出席并表

决，赵怀球先生、汪咏梅女士、钟超凡先生和戴静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

事长谭新乔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并成立有关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新加坡新设立投资公司，并由投资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项目公司，通过项

目公司投资建设年产9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5.6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

合人民币9.5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并成立有关公司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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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

并成立有关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马来西亚投资并成立有关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新加坡新设立投资公司，并由投资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项目公司，通过项目公

司投资建设年产9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5.6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人

民币9.5亿元（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建设实际投入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经过中国国内境外投资管理机构备案、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相关政

府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Yuneng� International� (SGP)� Development� PTE.� LTD.（以登记机关的核

准文件为准）

2、注册地：新加坡

3、经营范围：经营对外投资及相关业务（以登记机关的核准文件为准）

4、股权结构：公司持有Yuneng� International� (SGP) � Development� PTE. � LTD.

100%的股权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裕能国际（马来西亚）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登记机关的核准文件为

准）

2、注册地：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

3、经营范围：开发、建设和运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工厂、生产和销售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以登记机关的核准文件为准）

4、股权结构：Yuneng� International� (SGP)� Development� PTE.� LTD.持有裕能国

际（马来西亚）新能源电池材料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三、投资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9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项目

2、项目选址：马来西亚

3、项目总投资额：约5.6亿马来西亚林吉特，约合人民币9.5亿元

4、资金来源：自有及自筹资金

5、项目建设期：拿到相关审批手续后，项目建设期为15个月，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

准

6、项目建设规模：具体用地面积以实际情况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及储能产业的蓬勃发展， 全球新能源市场展现出巨大的发

展潜力。 经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的技

术路线之一，其性价比优势逐渐凸显，国内市场需求近几年均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海外

市场的增长势头迅猛。

近年来，马来西亚及周边多个东盟国家相继公布了积极的能源转型目标，大力推动可

再生能源发电与新能源汽车普及，继而带动当地储能及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贸易优势，为国际业务拓

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公司本次项目投资，可以更好服务于东盟等地区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厂商，将一定程度

上降低国际贸易摩擦风险，有助于实现产能规模的扩大，提升公司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

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公司本次项目投资顺应了全球新能源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

1、项目投资建设及审批风险

本项目相关的投资主体及项目公司尚未设立，本次投资事项尚需通过国内、新加坡及

马来西亚相关部门的备案/审批。 鉴于上述审批程序尚未完成，且审批结果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本次投资事项的推进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市场风险

马来西亚及东盟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国际贸易的整体环境、上游原材料价格的

波动情况， 以及下游新能源汽车和储能市场的需求规模和相关产业政策导向等因素会对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市场产生影响。 若相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或海外市场竞争趋于激

烈，本项目可能存在建设延期、预期收益不达目标的风险。

3、海外运营与管理风险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使得本投资

项目未来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海外运营与管理的风险。

4、汇率风险

由于本投资项目涉及境外投资，项目投资建设及财务核算需通过外币进行结算，因此

存在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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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64万份

●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期限自自主审批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始至2027年7月9日（行权日

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根

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为2025年7月28日至2027年7月9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程序

1、2022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以及《关于提请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以及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5月28日至2022年6月6日，公司将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通过公司公告栏进行

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

年6月8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

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6月13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并披露了《关于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2年7月1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2年8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本次实际向6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192万份，行权价格为34元/份，期权简

称为方邦股份期权，期权代码为1000000188、1000000189。

6、2023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预留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7、2023年6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

查意见。

8、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监事会

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5年6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与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权益价格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审核意见，监

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历次授予情况

序号 项目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1 授予日期 2022年7月11日 2023年5月26日

2 等待期 自股票期权相应授予之日起12个月、36个月

3 授予数量 192万份 48万份

4 授予人数 68名 18名

5

授予后股票期

权剩余数量

48万份 0

6 行权价格 34元/份

（三）行权数量和行权人数的调整情况

2023年6月1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21.20万份

股票期权。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56名，授予的股票期权为170.80万份。

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3.3万份股票

期权。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为15名，授予

的股票期权为44.7万份。

2025年6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13名和预留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未达行权

条件， 公司将注销相应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43.75万份股票期权。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可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43名， 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64万份。

（四）各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和预留授予第一期已进入自主行权阶

段，具体情况如下：

行权批次

股票期权

可行权日

可行权

数量

行权价格

可行权

人数

行权后剩余

首次/预留期

权数量

取消行权

数量及原因

因分红送转

导致归属价格及数量

的调整情况

首次授予第

一个可行权

期

2023年7月14

日-2025年7

月10日

85.40

万份

33.6273元/份

（经调整后）

56人 85.40万份

第一个等待期

内12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相应

21.20万份股

票期权由公司

注销。

1、 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预案已实

施完毕， 行权价格由

34 元 / 份 调 整 为

33.8141元/份；

2、拟于2025年6

月 20 日 实 施 公 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预案， 行权价格

由33.8141元/份调整

为33.6273元/份

预留授予第

一个可行权

期

2024年7月31

日-2026年5

月25日

22.35

万份

33.6273元/份

（经调整后）

15人 22.35万份

预留授予的3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已离

职，相应3.3万

份股票期权由

公司注销。

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3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苏陟、胡云连、李冬梅、高强回避表决，其余5名董事一致认为本激励计划所

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二）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2年7月11日，等待期分别自股票期权相

应授予之日起12个月、36个月，首次授予第二个等待期将于2025年7月10日届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及条件成就的情况如下：

行权条件 达成情况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

合本项行权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均未

发生左述情形，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业绩考核目标A（公司层面行权系数为100%）：2023年营业收入不低于6亿

元；或除屏蔽膜和锂电铜箔以外的其他产品营业收入不低于6,000万元。

业绩考核目标B（公司层面行权系数为80%）：2023年营业收入不低于4.8亿

元；或除屏蔽膜和锂电铜箔以外的其他产品营业收入不低于4,800万元。

注：上述“营业收入” 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数值作为计算依

据。

根据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 》：

“2023年营业收入为3.45亿，但除屏

蔽膜和锂电铜箔以外的其他产品营

业收入1.67亿， 已达到100%行权条

件” 。 公司满足业绩考核目标A的相

关规定， 本次公司层面行权系数为

100%。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条件下，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

考核相关制度实施，依据行权前最近一次考核结果确认行权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

考核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三个等级，对应的可行权情

况如下

在公司业绩达到业绩考核目标B（含）以上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的数量×公司行权比例×个人行权比例。 所

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由

公司注销。

除已离职的13名激励对象外， 其他

43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本期考核

评级均为优秀/良好， 本次个人层面

行权比例均为100%。

综上所述，公司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共43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的50%，共计64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9%。

（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因业绩考核或个人特殊情况导致不能行权或不

能完全行权的，由公司注销处理。

三、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1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所涉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21.4万份股票期权应由公司注销。 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22年7月11日

（二）可行权数量：64万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

项，股权期权行权数量将进行相应调。

（三）可行权人数：43人。

（四）行权价格：33.6273元/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

等事项，股权期权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六）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七）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至相应授予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本次行权有效日期为2025

年7月11日-2027年7月1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

行权期为2025年7月28日至2027年7月9日。 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八）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及具体情况：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数量（万

份）

本次可行权

数量

（万份）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

已获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苏陟 中国 董事长、总经理 10 5 50%

2 李冬梅 中国 董事、副总经理 10 5 50%

3 高强 中国 董事、首席技术官 8 4 50%

4 王作凯 中国 董事会秘书 8 4 50%

二、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39人） 92 46 50%

总计 128 64 50%

注：1、上表已剔除离职所涉激励对象及其获授权益情况；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的相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公司

选择Black-Scholes模型来计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

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具备《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本次拟行权的43名激

励对象符合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且该等

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上述激励对象在所持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届满后可按照公司拟

定的行权安排对其可行权的合计64万份股票期权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进行行权， 公司拟

定的行权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拟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其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合

法有效，各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合规、真实。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

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资

格合法、有效，满足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本次行权安排（包括行

权期、行权条件等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符合行权条件

的43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七、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信达律师认为，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等

待期将于2025年7月10日届满，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2022年激励计划（草

案）》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次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截至报

告出具日，方邦股份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行权所必须满足的条件，且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行权尚需按照《管理办法》

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

算机构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停牌股票估值

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7〕

13号）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

2025年7月22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汇绿生态（股票代码：001267）采用“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自2025年7月22日开始，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准，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本基金管理人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88）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天弘中证

A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申购赎回

代办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2025年07月23日起，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天弘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512060，以下简称“本基金” ）新增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与规则请以销

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046

网址：www.thfund.com.cn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60

网址：www.nesc.cn

3、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5

网址：www.swsc.com.cn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5-04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工投”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贵阳市工

业投资有

限公司

是

23,485,

000

6.89 1.51 否 否

2025-

07-21

2026-

07-21

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融资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贵阳工投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贵阳市工业

投资有限公

司

340,696,

340

21.91

133,220,

000

156,705,

000

46.00 10.08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贵阳工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

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贵阳工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

措施应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告知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34 证券简称：西高院 公告编号：2025-036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及2025年7

月15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公

司营业范围、 修订 〈公司章程〉 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公司于2025年7月22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主要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294242207P

3.注册资本：31,657.9466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5.成立日期：2001年10月17日

6.法定代表人：张晋波

7.住所：西安市莲湖区西二环北段18号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量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设计服务；标准化服

务；广告发布；试验机制造；试验机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软件开发。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出版物零售；期刊出版；报

纸出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3日

关于大成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流动性

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大成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大成创业板人工智能ETF” ）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 等有关规定，自

2025年7月24日起，本公司新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大成创业板人工智能ETF（159242）流

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23日

关于新增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部分基金流动性服务商的

公 告

为促进华夏中证智选300成长创新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59523）、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9758）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5年7月23日起，本公司

新增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基金的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